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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马王政争”的制度根源

黄宗昊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在２０１３年９月，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马英九欲逼迫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
平去职，引爆了“马王政争”。这场政治角力的出现，和立法机构的法案通过率偏低，并
往往搁置有争议的法案有关，这严重冲击了行政部门的施政效能。分析而言，立法机
构的法案通过率偏低，是由两类制度的交互作用所导致，一是立法机构内部的立法审
议规则，另一则是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在之前马英九担任党主席的时期，国
民党的党政关系由行政挂帅，和立法机构内的党团关系疏离，因而党政关系运作机制
无法有效连结立法与行政。虽然国民党占有立法机构多数席位，但在党团的漠视与被
动之下，造成立法审议流程中的层层关卡无法突破，影响到行政部门法案的通过率，埋
下“马王政争”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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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９月的一场记者会，开启了台湾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媒体将后续一连串的政治纠
纷称为“马王政争”或“九月政争”。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台湾地区的“最高法院检察署”召开记者会，
宣布在电话监听“立法委员”柯建铭涉嫌不法的过程中发现，柯建铭拜托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向法务部门首长曾勇夫、“高等法院检察署”首长陈守煌关说，试图让承办检察官林秀涛放弃上
诉、以求脱罪。“最高法院检察署”拟将曾勇夫移送台湾的监察机构审查，陈守煌、林秀涛移送
“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

记者会当天，王金平正巧出境参加女儿婚礼，不在台湾。两天后的９月８日，台湾地区最高
领导人马英九召开记者会，强烈抨击王金平作为不当，要求王辞职下台。王金平则在９月１０日
返台后，旋即在机场召开记者会，澄清电话联系并非关说，同时指责检方滥权、违法，并拒绝辞
职。马、王双方先是召开记者会、透过媒体隔空喊话，紧接着将角力的重心转向国民党的考核纪
律委员会（考纪会）。

原来王金平属于台湾立法机构中的“不分区立法委员”，由国民党指派，如果因行为不端，遭
国民党开除党籍，将同时丧失“立委”的身份与立法机构负责人的职务。是否开除党籍，则由国
民党的考纪会审查，并做出决定。在９月１１日国民党考纪会开会前，马英九以党主席的身份召
开记者会，宣称王金平已不适任现职，要求考纪会开除王金平党籍。考纪会最终也决议开除王
金平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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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王金平却从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到“台北地方法院”提起“确认党籍存在”的
诉讼，并申请“假处分”，要求在该诉讼的司法判决定谳之前，国民党不得剥夺他的党员资格。
“台北地方法院”在９月１３日同意了王金平的“假处分”申请，国民党随即向“高等法院”提出
抗告，“高等法院”在９月３０日驳回了国民党的抗告案。国民党未就“假处分”的部分继续上
诉，但王金平“确认党籍存在”的诉讼仍持续进行迄今。事件发展至此暂告一段落，王金平藉
由“假处分”成功地维持现状，暂时保住了国民党党员的资格，以及“立委”与立法机构负责人
的职务，但留下的却是台湾地区遭重创后的行政－立法关系，以及司法泄密、监听立法机构等
多项疑案。

一、“马王政争”的问题症结

“马王政争”虽以司法事件开始，又以法律处分暂时休止，但本质上就是马、王之间披着法律
外衣的政治斗争。何以马英九既是最高领导人又是国民党的主席，却非要将来自同党的立法机
构负责人王金平拔掉？两人关系不佳，可能的原因除了个性差异外，还包括从政以来的摩擦。
特别是国民党在２００５年的党主席选举，马英九和王金平先后参选。在竞选过程中，马阵营指控
王金平操弄省籍情结、和地方派系与黑金势力过从甚密、和前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关系深厚等。
由于竞争激烈，两人相互攻击批评，最后虽然由马英九当选党主席，但王金平对于竞选过程中所
遭受的“不实指控”仍然耿耿于怀。① 此次的党主席选举可说是首度的“马王之争”，也是两人心
结一个较明确的起点。

除了以上所言的主观因素之外，一个关键且相对客观的事实是：马英九在台湾地区最高领
导人任内，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法案通过率偏低，特别是对有争议的法案往往搁置。例如在
台湾立法机构第七届（２００８－２０１１）的第二会期到第八会期，行政部门所提法案的通过率一般都
不超过六成，分别是第二、三、四、七、八会期的５２．９％、６０．２、５７．５６％、５６．６％、５４．５％，第五、第
六会期甚至跌到不足四成，只剩３０．８％和３７．８％。② 七个会期平均下来刚好五成。③

类似的局面如果出现在之前的陈水扁时期还情有可原，执政的民进党没有掌握立法机构的
多数席位，属于“少数政府”（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因而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配合度不高。但
自２００８年５月马英九上任以来，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一直保有多数席位，何以明明是“多数政府”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但法案常不易通过、屡遭政策困境？立法机构的配合度不够高，造成行
政部门许多政策无法有效推动，由此衍生出执政无能的印象，既冲击国民党在各级选举中的选
情，更危及马英九身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基础和历史评价。

台湾地区和法国的政府体制类似，对照两地，则反差极为鲜明。④ 法国政府的法案在国民议
会的通过情形良好：在１９６８－１９８３年间，平均每年有八成的政府法案可获通过；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６
年间，政府法案的平均通过率更进一步提高到８８％；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间，通过率虽有下降，仍然
维持有７６．３９％。⑤ 两地政府体制类似，但法案通过率却有着五成和将近八成的鲜明对比，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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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铭、陈俊宇：《领导权竞争与政党制度化：以中国国民党主席之更替为例》，台湾《中华行政学报》，第９期，

２０１１年：第１３页。

蔡荣祥、陈宏铭：《总统国会制的一致政府与宪政运作：以马英九总统第一任任期为例》，台湾《东吴政治学报》，第

３０卷第４期，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５页。

立法机构第七届的第一会期（２００８．２－２００８．７）有部分时段仍由陈水扁担任最高领导人，故不列入讨论。

两地的政府体制都属于“半总统制”（ｓｅｍｉ－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李凤玉：《总统与其政党的关系：法国与台湾的比较》，黄秀端主编：《党政关系与国会运作》，台北：五南图书出版
公司，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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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马英九时期的行政效能受到立法机构更大的制约。⑥ 正因为如此，马英九认定立法机构
负责人王金平为拖累其执政的罪魁祸首，欲藉由法律手段和政治压力逼迫王金平离开既有职
位，以挽回行政－立法关系的颓势，这应该才是“马王政争”出现的深层原因。

进一步而言，马英九时期的行政部门法案在立法机构的通过率偏低，明明处于“多数政府”
的优势地位却常出现法案无法通过的政策困境，这究竟是身为立法机构负责人的王金平作梗，
还是另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本文认为，此一矛盾现象的出现和两类制度在运作上无法有效接
轨有关，一类制度攸关立法机构的内部审议流程，另一类制度则涉及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
机制。

行政部门欲在立法机构通过法案、政策，主要是透过政党作为两者的联结，藉由党政关系的
运作确保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另方面，立法机构亦有其内部的审议流程，包括
党团协商在内构成层层的法案关卡。在野党本来就会藉由各种立法程序、手段来拖延、搁置不
乐见的行政部门法案，其中“党团协商”是台湾地区经常被提及的关键立法过程。由于该制度形
同赋予少数党对法案一定程度的否决权，若法案的内容不能得到各党代表的一致同意，且多数
党又无意动用多数优势送大会处理的话，将迟迟无法进入下一个立法阶段，不利于行政部门法
案的通过与政策的推动。

在当前的政局下，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由行政挂帅，并由行政部门主导政策立法，要求立
法机构配合审查，因而和立法机构内的国民党党团关系疏离。由于参与程度低，国民党党团作
为消极，配合政策的意愿不高。既然无法有效连结立法与行政，显见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
制出了问题，在国民党党团的漠视与被动之下，造成立法审议流程中的层层关卡无法突破，自然
会冲击到行政部门法案在立法机构的通过率，并拖累行政效能。

由此可见，“马王政争”的出现有其制度根源，除了表面上是政治人物的权位之争外，更值得
关注的是制度体系内部的运作扞格，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治理困境。本文拟从“历史制度主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视角，观察行为者与制度间的互动，以解析此一制度体系运作的内
部矛盾。以下即分别探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立法审议规则，和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
分析两者的起源与变迁，以及何以运作上无法有效接轨。最终提出综合性观察作为结论。

二、立法机构的立法审议规则

“马王政争”的深层原因是台湾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配合度不够高，法案的通过率不如预
期。许多学术研究从立法机构的立法审议规则着手，分析是否存在明确的制度缺陷导致了这样
的结果。相关规则中，最常遭人诟病的就是“党团协商”的制度，甚至连台湾的前行政部门首长
陈冲都公开撰文呼吁，废除此一制度。⑦ 但“党团协商”真的是问题症结所在，或只是代罪羔羊，
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党团协商的制度化与调整
台湾地区在１９９２年首度进行了立法机构的全面改选，由于议会政治的经验尚浅，有关“立

法委员”个人和政党的运作规范仍在摸索。尽管当时已有各政党的“党团”组织，也开始有“党团
协商”出现，但在议事规则上对于个别“立委”的限制仍少。所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台湾立法机
构，仍不时会出现个别人士“一夫当关”，就能够瘫痪大会运作的情况，特别是无党籍的“立法委
员”如廖学广、罗福助等人更是善用此策略以助推自己想通过的法案，或拦阻自己所不欲的法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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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法国在遇到总统和国会多数分属不同政党阵营时，会进入“左右共治”（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而非少数政府，控制政府和
国会的政党阵营总是保持一致，亦即“多数政府”的样态。

陈冲：《台湾出了什么差错？民主的最后一哩》，台湾《联合报》２０１４－４－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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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说台湾地区在议会政治的初期阶段遇到了“集体行动”（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的困境，有关议
事效率与秩序的“公共物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明显提供不足。

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台湾的立法机构在内部治理上进行了制度创新，关键是全盘引入
了“党团协商”机制。自１９９７年开始，在时任立法机构负责人刘松藩的要求下，所有法案在委员
会审查结束，要送回大会进行“二读”前，都必须经过党团协商确认。⑧ 此种赋予朝野政党平等协
商对法案共识的做法，看似是赋予少数党超越其议席数量的法案影响力，也强化了少数党对政
策的影响，但对于整体立法审议效率的帮助更大。由政党透过“党团”约束旗下“立委”的行为，
一旦法案通过党团协商、获得政党背书，个别“立委”就失去以一己之力、瘫痪大会议事运作的正
当性。当时虽然已有党团协商的惯例，但尚未完全制度化，仍未全盘解决个别“立委”瘫痪大会
议事的困境。⑨

在１９９９年１月，台湾地区推动了第一波立法机构改革，“党团协商”的相关规范被正式写入
法律。自此以后，“党团”地位逐渐凌驾在个别“立委”之上，党团对于旗下“立委”，不论是在立法
议事或者是在委员会的协调分配上，都有实际的拘束力。立法机构从此朝向“议事流程政党
化”、“党团协商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何以在当时仍具有立法机构多数优势的国民党，会同意修法将议事权限分享给其他政党？
从国民党的角度思考，这明显是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与其因个别“立委”杯葛而瘫痪
所有法案，还不如与其他政党分享部分议事权限，赋予各政党的党团更大权力来约束旗下“立
委”的作为。如此一来，对于国民党而言，既可以提升议事效率、配合施政，同时也可以藉由党
纪，强化对旗下“立委”的控制，可以获得双重的好处。瑏瑠

在“党团协商”制度化之后，其运作过程又招致许多批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少数人决定法
案的内容、阻碍议案的审查时程、党团协商过程未留纪录、削弱委员会的审查功能。瑏瑡 在这些强
烈的抨击之下，台湾地区又启动了第二波立法机构改革，对“党团协商”作出更明确的规范。例
如赋予委员会有决定是否送党团协商的权限，也增加了大会审议时如有二十名以上“立委”联署
即送党团协商的条款。另方面，提出了针对党团协商的救济程序，如有十五名以上“立委”联署，
得就党团协商结论有异议的部分在大会中进行表决。为了防止党团协商拖沓不决、牵延日久，
也规定议案自交党团协商逾四个月无法达成共识者，由大会定期处理。自２００８年起，进一步将
定期处理的时限由四个月缩短为一个月。

多管齐下的制度变革，已对党团协商进行了“合理化”调整。特别是赋予委员会有决定是否
送党团协商的权限，大幅减少了法案进行协商的数量，在改革之后初期，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前一届时超过九成，迅速降至不到三成，显示委员会的职能受到强化。瑏瑢 其他方面的配套措
施，包括：明定协商代表的产生，减少了密室政治的疑虑；事后救济程序的出现，防止了党团协商
的独断；定期清理机制如蒙落实，可望提升法案审理的效率等。台湾立法机构关于党团协商的
制度轮廓已被勾勒得更为完整、清晰，此后虽有进行若干次修正，但都是在既有的基础上进行微
调，没再出现大幅度的变革。

（二）党团协商与议程操控
“党团协商”创设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立法审议过程的效率，但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却形同赋

５５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黄秀端、何嵩婷：《党团协商与国会立法：第五届立法院的分析》，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３４期，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蔡韵竹：《制度选择与政党政治：立法院议事规则的政党化过程》，台湾政治学会年会论文，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１２页。

同上，第１３页。

杨婉莹、陈采葳：《国会改革风潮下党团协商制度之转变与评估》，台湾《东吴政治学报》，第１９期，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０
－１２２页。

同上，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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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少数党、甚至小党“少数否决”的特权，因此饱受争议，可说是产生了某种当初未可预期的结果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尽管党团协商迭受批评，却始终存续，主要是该制度替政党和“立
委”个人带来了不少正面效益。在现行的立法过程中，党团协商的确是一道重要关卡，但历经合
理化调整之后，并非不可逾越。

探究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相关内规可知，“党团协商”在立法与政治运作上的用意，首先是
建立以“政党”为议价单元的协商机制，避免个别“立委”挟法案阻拦大会议程；同时也赋予少数
党在协商过程中相对平等的地位，有尊重少数意见的意涵。但在尊重少数之余，也无可避免地
成为“少数否决”的利器。邱访义和李志伟的研究就明确指出，出于动员成本的考虑，少数党藉
由“党团协商”来阻挡法案是最有效率的做法，立法机构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１１，被阻挡下来的法案中
有约半数（５０．８２％）是在此阶段无法过关。瑏瑣

另方面，“党团协商”是立法审议的一个环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任何提案若无法在委员
会审查阶段获得共识，就会送协商处理；各版本的提案在未达成共识前，可持续停留在协商阶
段，以党对党的谈判手段整合异见后，再送大会二读。因此，党团协商可以加速后续审议流程，
也可避免在二读动用表决时，发生政党不乐见的“意外状况”。与此同时，参与协商的“立委”通
常约五至八人即可，各政党无须动员全体“立委”到场，即可轻易控制法案或政策的内容确实符
合该党立场。

对政党而言，透过“党团协商”可忠实贯彻该党（或政党领导人）对于法案内容的意志，同时
也不需要担负太多动员的成本。对于个别“立委”来说，党团协商制度让多数“立委”省却“役必
躬亲”的代表责任，有时还可以在具有“选区冲突性”的法案上回避表态。正因为“党团协商”制
度对于各政党和个别“立委”带来的种种好处，以致尽管此制屡遭外界质疑批评，但至今仍旧维
持，且在立法审议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综合前述两方面来看，“党团协商”制的初衷并不单纯是礼让小党、赋予小党少数否决权，其
制度本意反而是为了要加快立法议事进度，而非成为阻挡法案的关卡。因此，在立法机构的议
事规则中，对于未完成协商的议案，只要有政党（特别是多数党）决意推动，在立法运作上尚有好
几个因应选项，立法审议进度并非就此动弹不得、无法再继续前进。

第一是定期清理机制。台湾立法机构有关职权行使的法律规定，议案若未能在期限内完成
党团协商，则由大会依一般程序处理。负责排定大会议程的是立法机构的“程序委员会”，按各
政党在立法机构的议席比例组成。换言之，立法机构的多数党必然在程序委员会中享有优势，
可直接将逾期未完成协商的法案排入大会议程，进入“二读”的审查程序。然而实际上，在马英
九时期，由国民党主导的“程序委员会”，从未强力执行定期清理机制，导致大量的法案因未完成
党团协商而被实质封杀。从台湾立法机构的第五届到第七届，送交党团协商的法案总数有１１１９
个，超过期限未完成协商的法案有７６８个，占了法案总数约七成。在这些未及时协商完成的法
案中，只有２９个法案有进入之后的审查程序。瑏瑤 换言之，只有３％的法案被后续有效处理。对于
在立法机构内享有多数优势的国民党而言，未执行定期清理机制、利用程序委员会将未完成协
商的法案送入大会讨论，其实是国民党党团自己放弃了议程设定与推动法案的权力。

第二，现行的党团协商期限虽然是一个月，但有关首次协商时间、各次协商间隔以及协商次
数都没有具体规范。因而对掌握行政权的国民党而言，对其重视的法案，可优先处理、积极召集

６５

瑏瑣

瑏瑤

邱访义、李志伟：《立法院消极议程控制的逻辑与经验分析，１９９３～２０１１》，台湾《东吴政治学报》，第３１卷第４期，

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４４页。

邱访义、郑元毓：《立法院党团协商：少数霸凌多数抑或是多数主场优势？》，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６２期，２０１４
年：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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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进行协商。即使首次协商失败，只要在期限内密集协商，还是有机会协调出一个各党都
能够接受的政策公约数。但是在马英九时期的立法机构中，却很少发现国民党党团对于重要
法案密集召集协商，国民党党团在党团协商中的消极被动，对于重要法案无法有效推动难辞
其咎。

第三是关于立法机构负责人的角色和作用。实务上，屡次协商不过的重大法案，最后经常
是由立法机构负责人亲自出马主持党团协商，且因而达成共识的成功比例甚高。瑏瑥 例如现任立
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就曾自述指出，由他出面主持协商，成功率高达７７％。瑏瑦 尽管是由立法机
构负责人出面主持协商，协商的本质仍然是议价与妥协，若是行政部门对于法案内容坚决不让，
则可能持续处在僵局状态。台湾的媒体报道，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也曾于２０１４年７月明确建
议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应有所退让，有所退、有所让，才会有所得，有舍就有得。若什么都不舍，
坚持也没用。”瑏瑧但在马英九时期，行政部门往往坚持立场，政策的折冲空间不足，妥协难以达成。
这也是为何掌握立法机构负责人职位的国民党，却无法掌握立法进度的原因之三。

由以上分析台湾立法机构的立法审议制度，与非制度性的审议惯例后发现，“党团协商”带
来“少数否决”的表象背后，法案通过率不如预期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立法机构中多数党的消极
不作为所导致。国民党党团在立法审议阶段的消极被动，放任自流地让“党团协商”成为立法审
议的关键否决点（ｖｅｔｏ　ｐｏｉｎｔ），也让少数党成为立法难产的“最大功臣”，或者说是“代罪羔羊”。

掌握立法机构多数席位与立法机构负责人职位的政党，明确享有立法机构内议程设定的主
场优势。但当前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内的优势明显，却动辄因为法案未完成党团协商，让行政部
门的提案始终停留在立法机构，多项重大政策因法案迟迟未能如期三读而延宕。何以在立法机
构中具有优势的国民党党团不愿善用己方优势，完成行政部门的重要立法？这应回到国民党内
的决策、领导模式，亦即“党政关系”的层面来探讨。

三、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

政党是联结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的关键纽带，如果党政关系运作得宜，能有效化解行政与
立法之间的歧见，有助于行政部门法案和政策的推动。但如果党政关系的运作效率不彰，可能
既无法化解立法机构内部“党团协商”的掣肘，更会深化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对立，严重影响行政
部门的施政。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历经长期演变，“九月政争”的出现，清楚表明在马英
九时期的党政关系运作存在问题，相关机制需要调整。

（一）从民主化到政党轮替
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威权时期的统治特征是“党政合一”和“以党领政”，党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当

局领导人，党凌驾在行政部门之上，并透过党来主导与协调政治运作和政策推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以后台湾进入民主化的阶段，但仍由国民党继续统治，以往“以党领政”的风格并没有改变。

为了因应１９９２年立法机构的全面改选，国民党在形式上将以往在立法机构的党部改组为
立法机构党团，同时又在党中央设立“政策研究”、“立法机构党政协调”和“政党关系”等三个工
作会，地位都凌驾于立法机构党团之上。瑏瑨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国民党的“外造政党”（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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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同瑏瑤，第１８页。

曾盈瑜：《朝野协商 王金平：成功率７７％》，台湾“中央社”２０１５年４月２日讯。ｈｔｔｐｓ：／／ｔｗ．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Ｅ６％９Ｃ％９Ｄ％Ｅ９％８７％８Ｅ％Ｅ５％８Ｄ％９４％Ｅ５％９５％８６－％Ｅ７％８Ｅ％８Ｂ％Ｅ９％８７％９１％Ｅ５％Ｂ９％Ｂ３－％
Ｅ６％８８％９０％Ｅ５％８Ａ％９Ｆ％Ｅ７％８Ｅ％８７７７－０６１７３３２２７．ｈｔｍｌ
林河名：《王：曾建议马 有舍才有得》，台湾《联合报》２０１４－７－２６（４）。

徐永明：《党政关系演变之动态分析：以国民党立委政职与党职的时序流动为测量对象》，黄秀端主编：《党政关系
与国会运作》，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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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ｙ）性质，政党的权力核心存在于立法机构之外，只把立法机构党团视为附属于党中
央的外围组织。同时在国民党的中常委中，行政官员的人数远多于“立法委员”，行政系统在党
内的地位也凌驾于立法系统之上。

到了２０００年，台湾地区经历首度政党轮替执政，丧失政权对国民党产生了根本的冲击，迫
使国民党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一方面，国民党开始推动党内民主，逐渐让党主席与中常委由党
员直选产生；另方面，国民党大幅精简组织，将之前高于立法机构党团的三个工作会全部裁撤，
在党中央新设“政策委员会”，下属的“政策协调部”即是立法机构党团。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行政
权，只剩下立法权，虽然国民党长期以来“外造政党”、“以党领政”的性质没变，但立法机构党团
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力已大幅提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立委”出任国民党中常委的比例大幅
增加。

在２０００年政党轮替执政之前，国民党主席可指定约半数的中常委，另有半数中常委则由党
中央“规划票选”，由“立委”兼任国民党中常委的人数约４－５席，占中常委总人数的１２％到
１５％。在２０００年之后，“立委”兼任中常委的人数大量增加，比例也提升为４０％到５０％，最高峰
出现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在３１席和３２席中常委中，都有２１席是由“立委”出任，比例高达三分
之二。瑏瑩 由于丧失了行政权，国民党在高层次的政治舞台只剩下立法机构，大量“立委”兼任中常
委的结果，尽管国民党的性质仍属于“外造政党”，此一阶段却是党中央和立法机构党团关系最
紧密的时期。

（二）再度执政后的发展
在２００８年３月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大选中，马英九胜选，国民党重新取回政权。但马英九

一改国民党以往“党政合一”、“以党领政”的传统，改采“党政分离”的路线，一方面自己不兼任国
民党主席，同时也让担任行政部门职务的党员辞去国民党中常委或是党内的职务。由于此时国
民党中常委大多仍由“立委”兼任，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和立法机构党团两者结合紧密是一方，而
最高领导人和新组成的行政部门又是另一方，双方关系疏离。在“党政分离”之下，国民党无法
有效扮演协调、联系双方的角色，同时也让行政、立法彼此割裂，肯定会对政策的推动产生负面
的影响。

果不其然，在马英九上台之初，就在政策与人事任命上遇到瓶颈。先是行政部门为了振兴
经济所提出的扩大内需方案，预计藉由出售中华电信公司６．９％的股权筹措约半数的财源，但方
案送至立法机构后，却被国民党籍“立委”联合在野党封杀，行政部门被迫只能以举债的方式筹
款。紧接着最高领导人的人事任命权也踢到铁板，马英九提名的部分监察机构成员，在国民党
占绝对多数的立法机构内竟然被否决，所提名的考试机构首长张俊彦则在党内的质疑声浪中，
自愿放弃被提名的资格。由此清楚可见，“党政分离”的做法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可行，马英九也
在来年随即修正路线。

在经历上台初期的冲击后，马英九开始调整党政关系的格局。瑐瑠 先是在２００８年底推动国民
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修改党章，增加了五席中常委由党主席指定的行政官员担任，意在强化行
政部门与党务部门的联结。紧接着在２００９年中期，马英九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当选后于１０月
就任，国民党又走回“党政合一”的老路。国民党内也建立了多重制度强化党政关系的运作，以
及行政与立法的联结，可参见表１。尽管如此，在党政关系多管齐下的调整之后，马英九当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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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林岱纬：《１９９７年修宪后我国党政关系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论文，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８－
１７１页。

陈宏铭：《“选举机器”政党转型路线与党政关系的建构：中国国民党的经验（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台湾《台湾政治学
刊》，第１７卷第２期，２０１３年：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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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绩效与政策表现并没有大幅提升，否则也不会出现在本文之初所谈到，行政部门法案在立
法机构通过率不高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可分三方面分析。

首先，国民党虽又走回“党政合一”的路线，却没有善用“政党”的界面作为行政部门与立法
机构之间沟通、协调的平台。马英九当局所喊出的“以党辅政”，多半只是单向由“行政挂帅”的
政策推动，亦即行政部门透过党政关系敦促立法机构支持其法案，缺乏双向的沟通与协调。当
法案或政策的争议性高、立法机构承受的民意压力大时，缺乏沟通与协调的结果，自然就会影响
法案的通过效率，２００９年引爆的“美牛案”就是一个清楚例证。瑐瑡

表１　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瑐瑢

平台名称 集会时间 性质与出席人员

高层会议 星期一中午
在最高领导人办公室召开的例行性会议，由行政、立法、党务的最高首脑参加。
会议的重要功能，是扮演沟通平台，包括政务、立法机构的民意，及党务信息沟通
的场所。

中山会报 星期二
中常会的预备会议。
由党主席主持，性质为临时编组，并未纳入正式的组织架构。

中常会 星期三
党的决策会议。
由党主席主持，行政部门官员会列席参加，层级最高者为行政机构秘书长。

三秘会议 定期
由最高领导人办公室、行政机构、国民党的三位秘书长定期会商，作为掌握民意、
解决民怨的党政运作平台。

政策协调会报 不定期
由党中央的政策委员会执行长主持，就重大政策、法案或预算，邀请行政部门与立
法机构相关人员进行沟通。

委员会会议 不定期
由立法机构各委员会的委员长召集并主持，主要在遇到政策需要说明或是法案需
要沟通的时候召开。行政部门也可以请求委员长来帮忙邀集会议。

　　其次，除了“行政挂帅”的偏失外，另一影响党政关系运作的因素就是联结“党”与“政”的机
制多元复杂，但却叠床架屋、难分主从。表一的机制可进一步区分为三大类，其中和立法机构最
为相关的当属“政策协调会报”和“委员会会议”，但在运作上并非定期召开，而是任务取向，明显
就是在配合行政部门的法案和政策推动，很清楚就是“行政挂帅”之下的产物。

另一类则为高层且定期的沟通机制，包括“高层会议”和“三秘会议”，最高层的首脑虽然定
期会面，但只是纯粹意见交换，而非决策机制。在执行面上最有作用的是三秘会议，但只包括最
高领导人办公室、行政机构、国民党三方，并未见到立法机构的代表常态性参与，在政策过程中，
立法机构党团的声音常常又被默默地忽略了。第三类则是党内的机制，包括“中常会”和“中山
会报”。但中常会的决策功能逐渐丧失，沦为只是中常委抒发己见的论坛，难以影响政策，甚至
连党务工作会报性质的中山会报重要性都凌驾在中常会之上。由此可见，层次够高、定期举行
的高层会议和国民党中常会都非决策机制，另外四项机制都只是为了推动特定政策、履行管理
职能而设，在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缺乏一套单一稳定、兼具协调和决策功能的党政关系运
作机制。

最后，国民党中常会决策功能的式微，会排除“立委”对政策制定的参与，造成行政部门和

９５

瑐瑡

瑐瑢

同②，第１３６－１４４页。

陈宏铭：《半总统制下总统的法案推动与立法影响力：马英九总统执政时期的研究》，台湾《东吴政治学报》，第３０
卷第２期，２０１２年：第２７－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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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党团关系的疏离。在前述党政关系运作机制中，最应该扮演核心角色的应该是国民
党中常会。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党务系统的代表在此平台进行沟通、协调，将政策从酝酿、制
定到执行研拟出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最终做成决策，所产生的政策方案就会有明确的
正当性和较佳的可行性，可避免由行政部门一厢情愿地制定方案，到了立法机构却踢到铁板
的窘境。

由于马英九上台之初即大力宣扬“党政分离”，预见到国民党中常会的决策角色将下降，影
响到“立委”参选、出任中常委的意愿。在２００８年７月的中常委改选后，由“立委”兼任中常委的
比例已从２００７年的三分之二降至二分之一，到了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再降为三分之一，２０１１年更
跌至不到两成。瑐瑣 “立委”参与的减少其实是一明确的警讯，显示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没
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藉由“内部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来减少高昂的政治运作成本。当行政部门的
一厢情愿加上党内一片和谐之际，马英九当局未留意到和立法机构党团关系疏离的隐忧。党团
面对行政部门的法案与政策虽不见得会积极杯葛，但往往消极被动、放任自流，因此立法机构的
法案通过率不高也就不令人意外了，附带的却让立法机构内的“党团协商”制度成为饱受抨击的
众矢之的。

“马王政争”是２０１３年台湾政坛的重大事件，更是马英九时期台湾政局的缩影，明确反映出
“多数政府”却迭遭政策困境的矛盾现象，其负面的影响延续至今。“马王政争”的出现，表面上
源自政治人物间的个性差异、从政恩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立法机构法案审议效率不佳、行政
部门难以有效施政的事实。为了挽回执政困境，剑走偏锋，这应该才是“马王政争”的真正原因。
本文透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观察，马英九当局的执政困境是由两类制度无法有效接轨所造
成，一是台湾立法机构内部的立法审议规则，另一则是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两类制度
交互作用的结果，构成“马王政争”的制度根源。

立法机构的法案审议效率不佳，很容易让人归咎于其内部的立法审议规则存在缺陷，特别
是“党团协商”的制度设计成为从官员到学者争相指责的对象。但经过仔细审视之后可发现，党
团协商虽是立法审议过程中一道重要关卡，但并非不可逾越，关键取决于立法机构中的多数－
国民党党团是否愿意跨越这道障碍，这就涉及国民党的党政关系运作机制是否妥善发挥作用。
在马英九出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之后，国民党的党政关系明显带有“行政挂帅”的倾向，立法
机构党团对政策过程的参与不足，党政关系运作机制无法有效协调行政与立法。在国民党党团
意兴阑珊、消极被动的态势下，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的法案审议战场，这才是行政部门难以有效施
政的真正问题所在。

如果说“党团协商”是阻挠法案的直接原因，那党政关系运作的良窳就是影响立法效率的潜
在因素，两者交互作用，导致马英九当局的执政困境。类似的困境反复出现，许多重大政策遭到
延宕或扭曲，已成为马英九时期台湾政局的普遍特征。“马王政争”正是马英九当局试图力挽狂
澜的尝试，但并未对症下药，就算成功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现今国民党党主
席已由朱立伦接任，行政、立法、党务三方将会如何互动，又会如何影响台湾的政局，有待进一步
的观察。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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